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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教字〔2020〕33 号

关于做好2020级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相关部门：

根据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做好 2020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录

取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20〕10 号）、《教育部办公厅关

于做好 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和学籍电子

注册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函〔2020〕28 号）、《安徽省教育

厅关于做好 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和进一

步完善学生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秘学〔2020〕24 号）

以及《宿州学院本科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实施办法》（校教字

〔2017〕43 号）的文件要求，新生报到入学后的 3 个月内，为

新生身份复查阶段。现将我校 2020 级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有

关要求和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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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内容及注意事项

（一）复查工作内容

1.对 2020 级普通高考录取的学生（包括专升本、对口招生

新生），各二级学院应结合新生所交的照片、纸质档案、高考电

子档案信息对所有新生的身份进行审查，对有疑问的新生应该进

一步核查。审查内容包括五个方面：

（1）录取手续及程序等是否合乎国家招生规定；

（2）所获得的录取资格是否真实、合乎相关规定；

（3）本人及身份证明与录取通知、考生档案等是否一致；

（4）各二级学院要组织新生填写学生信息卡（学籍卡），

与其档案中的信息、考生笔迹认真核对，并归档。

（5）身心健康状况是否符合报考专业或者专业类别体检要

求，能否保证在校正常学习、生活；

（6）专业测试复查。对艺术类、体育类等特殊类型录取新

生由相关二级学院组织开展入学专业测试复查，确认学生的专业

水平是否符合录取要求。

（7）加分资格、专项计划资格等复查。由各二级学院对

享受高考加分照顾、自主招生及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的

各类专项计划录取的新生资格条件进行复核，对高考加分资

格证 明等材料要严格审核。

2.对于 2020 级专升本新生，除审查以上资料外，需重点审

查其专科毕业证书，并核查是否为正常毕业的应届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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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复查注意事项

1.各二级学院要依据录取新生纸质档案信息认真核对每个

新生报到所提供的各项材料，包括入学通知书、身份证等证件材

料，对学生档案中高考报名表、体检表及党团组织关系材料中所

载信息、照片与新生本人逐一核对。

2.在复查工作中，发现学生档案和学生本人信息、照片有疑

似不相符等情况而又无法确认的，应及时报校复查工作领导小

组，必要时可调取学生电子档案，直至向省招生考试院调阅学生

高考试卷并利用学生笔迹进行核查。

3.对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取得报考资格、冒名顶替入学等行

为的学生，学校查实后予以取消入学资格。

二、成立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领导小组

为了加强我校 2020 级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的领导，学校

成立 2020 级新生资格复查工作领导小组，人员组成如下：

组 长：张英彦

成 员：孙林华 刘文波 孙增响 杨 刚 孙裕金

各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务处，孙林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，认真履

行职责，切实将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抓实、抓细、抓好。

2.各二级学院要成立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领导小组，认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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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分工，责任到人，确保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

作顺利完成。

3.2020 级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，应在 10 月 22 日前完成，

各二级学院将填报的《宿州学院 2020 级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情况

反馈表》（见附件）、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和工作方案，于 10 月 23 日前一并报教务处。

4.在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期间，教务处要认真及时受理有

关投诉。联系电话：0557—2875395。

附件：1.宿州学院学生学籍卡

2.宿州学院 2020 级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情况反馈表

宿州学院

2020 年 10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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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宿州学院学生学籍卡

姓名 性别 学号
出生

年月

民族
政治

面貌

健康

状况
婚否

身份证号

照片通讯地址

联系方式

所在班级 所在学院

个

人

简

历

何年何月在何处学习、工作 职务 证明人

直

系

亲

属

情

况

称谓 姓名 现在何处学习、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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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宿州学院 2020 级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情况反馈表

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领导小组：

学院共有新生 名，其中专升本

名、对口招生学生 名，经资格复查，其中 名学

生有疑点，其余全部合格。有疑点学生名单及原因如下：

序号 身份证号 姓 名 专业班级 原 因

二级学院分管领导签字：

二级学院公章：

填表时间：

宿州学院办公室 2020年 10月 16日印发


